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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事项
名称
	行政执法
职权类型
	执法依据
	承办机构
	执法范围
	备注

	1
	对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2
	对影响公共环境卫生的处罚
	行政处罚
	《武汉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3
	对在城市道路和其他公共场所的树木和护栏、电线杆、路牌等设施上晾晒、吊挂物品的处罚
	行政处罚
	《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2修正）
 第二十条第四款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4
	对户外广告、牌匾、灯箱、画廊、标语、宣传栏等户外设施不及时维修和更换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2修正）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2修正）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5
	对未按照批准内容临时占用城市道路或者其他公共场所从事经营或者举办活动的处罚
	行政处罚
	《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2修正）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6
	对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在城市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的处罚
	行政处罚
	《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2修正）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7
	对擅自饲养家禽家畜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处罚
	行政处罚
	《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2修正）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8
	对从事新区开发、旧区改建和住宅小区开发建设的单位，以及机场、码头、车站、公园、商店等公共设施、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未按照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规划和环境卫生设施的设置标准，配套建设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的处罚
	行政处罚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十条；《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2修正）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9
	对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处罚
	行政处罚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9号）
 第二十条第一款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0
	对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处罚
	行政处罚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9号）
 第二十条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1
	对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处罚
	行政处罚
	《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2修正）
第三十条第四款、《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9号）第二十五条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2
	对在城市道路、广场等公共场所清洗车辆的处罚
	行政处罚
	《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2修正）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3
	对从事车辆清洗、修理和废品收购、废弃物接纳作业的，未保持经营场所周围的环境卫生，采取措施防止污水外流或者废弃物向外散落的处罚
	行政处罚
	《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2修正）
第三十五条第三款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4
	对临街工地不设置护栏或者不作遮挡，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处罚
	行政处罚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5
	对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处罚
	行政处罚
	《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2修正）
 第三十三条第五款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6
	对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或者不按规定清运、处理垃圾和粪便的处罚
	行政处罚
	《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2修正）
第十五条第二款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7
	对市政、供电、供水、燃气、通信、防空、交通、消防、绿化、环卫等设施的设置、维修和养护产生的渣土、淤泥、枝叶及其他废弃物未及时清除的处罚
	行政处罚
	《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8
	对饲养人不及时清除宠物在道路和公共场所粪便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9
	对餐饮经营服务者未按照有关规定单独收集和处理餐厨垃圾的处罚
	行政处罚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20
	对擅自在城市道路上搅拌物料焚烧废弃物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湖北省城市道路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第八项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21
	需要立即清除道路或者公共场所的遗洒物、障碍物或者污染物的代履行
	行政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在辖区内对不履行该项法律法规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
	

	22
	对施工单位未在建设工地设置遮挡围栏、车辆冲洗设施、临时厕所和垃圾容器等临时环境卫生设施，并保持整洁和完好的处罚
	行政处罚
	《湖北省城市道路管理实施办法》
	宗关街综合执法中心
	做好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对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说明：1.执法主体要填写单位规范全称；2.事项名称填写的格式为“对XXX行为的行政处罚(许可、强制、检查、确认、奖励、征收等）”；3.执法依据应写明法律、法规、规章的条、款、项；4.承办机构应填写机关内设科室、二级单位或受委托组织等名称；5.执法范围是指行政执法事项所适用的行政区域，所涉及的行业领域；6.不同层级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执法主体对同一行政执法事项都可行使的，应在相应的“备注”栏写明。



